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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网红和网红经济成为互联网企业、营销机构、财经媒体、投资机构竞相追逐的热词，但网红和网红经济不

是无源之水，网红产业的基础早已存在。伴随着互联网基础技术的演进，不同时期主导的互联网平台也不尽相同，

而各个时期的网红和网红产业模型也不同。 

  在 web1.0 时代，互联网上承载的信息、资讯、广告基本以文字呈现，所以这个时期具有写作才能的人更具

有在互联网引爆个人品牌的机会，因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为代表的网络文学而红遍互联网的“痞子蔡”便是这个

时期网红的典型代表，虽然在那个时候人们没有用“网红”去指称这类因文字作品而在互联网获得名声的人。而

在 web1.0 时代互联网刚刚起步时期，网红变现的方法也相当传统和有限，将网络小说找专业出版社印刷出版、

出售成为这个时期网红为数不多的变现方法上的，而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赚钱版权收入则是后话。 

 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，互联网能够承载数量更大和形式更多的内容，因奇葩和雷人照片而红的网红便诞生

在这个时期，这一方面是这个时期各类门户网站变多，需要满足网民猎奇欲以引导流量的结果，另一方面是网络

推手的炒作。广义上看网红，这个时期活跃在以兴趣、地域、组织为纽带组成的各色论坛里的意见领袖是网红;

博客时代的博客红人更是地地道道的网红;而微博时代的大 V 同属此列。可见网红不是新鲜事物，他的产业基础

和互联网的发展共荣共生。而之所以网红和网红经济时至今日才引起热议和广泛参与，是因为在此之前主导网红

产业基础的互联网平台和媒介企业没有探索出可行的反哺机制，而这个反哺机制就是以直播平台和微信公众平台

为代表的打赏机制，以及媒介企业把网红作为营销工具所给的赞助。基础反哺机制的形成，让具有网红潜质的网

民有了参与网红经济这场淘金热的热情。 

 

易碎的网红 

  虽然网红的商业机制正在日臻成熟和完善，但网红一直是个易碎品，

它总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更迭而旧的逝去、新的诞生。网红的易碎主要表现

在三个方面。 

 

  首先，网红总是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更新迭代，人们还沉浸在 web1.0

带来的不可思议的体验之中，web2.0 和 3.0 就迅速步入人们的生活。有人

说互联网时代 5 年就会经历一个世代的更迭，门户网站已成夕阳晚景，全

民热议的微博影响力也在降低，取微博而代之的微信也有渐渐被直播盖去

风头的意味。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在更新迭代，互联网技术和应用也是网红和网红经济的载体，网红难以将上一个

世代的影响力延续到下一个互联网世代，也就是说博客时代的红人在微博时代便难逃没落的命运，而微博时代的

红人也在将影响力转向微信和直播平台时式微是在所难免的。联网技术的快速更迭决定了网红的易碎性。 

 



 

  粉丝的流动性决定了网红的易碎性。互联网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游乐场，而在其中游走的粉丝也如同充满好

奇心的孩童一样，觉得这里有意思便会在这里停留，当出现厌烦或遇到更好玩的东西时，便会离开，所以对于任

何网红而言，你所有拥有的粉丝只是暂时的粉丝，

要随时做好掉粉和被淡忘的准备。新的更有意思的

平台的推出，或者内容质量的下降都会导致掉粉。 

  个人品牌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网红是个易碎品。

网红的本质是依靠时下最热的互联网平台，通过特

定的纽带(如：内容、产品)吸引网民大面积聚集的

人;是靠提供有用的、有趣的、具有吸引力的内容形

成个人品牌，产生影响力的人。 

  如同明星的个人品牌一样，网红的个人品牌同

样是不易保鲜的和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。新的网

红会不断成长起来，而原有的网红的影响力会随时间的推移日渐消散;粉丝对网红本人个人品牌的依赖，一旦网

红出现病、伤、生活轨迹的改变，网红积累的个人品牌便会出现折损和坍塌。 

 

社群——巩固网红的法宝 

     拥有持续的影响力，网红才有将影响力变现、落袋

为安的可能。虽然网红是个易碎品，但建立社群却可以

延续网红的影响力，盘活粉丝。 

  没有管理的粉丝便是广场上流动的人群，而社群则

是用一个虚拟的空间将粉丝“装“起来。互联网在去中

心化的同时，也在多中心化，即一个个各式各样的基于

不同兴趣、价值、目的的虚拟中心正在越来越多，而网

红便是这个众多中心中的一种，以网红个人的影响力建

立社群，是网红长久运营的必经之路。 

 

  社群之所以称之为社群，是因为它区别于一般的例如 QQ 群、微信群之类的网络人际组织，社群的群体规模

庞大，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和联系纽带，有共同的活动规则。通过建立社群，避免了粉丝成为只有一面之缘的路人

甲，将粉丝和网红之间的弱关系转化成了强关系，从而避免了粉丝的流失;同时，也建立了粉丝和粉丝之间的沟

通纽带，维持了粉丝的活跃度;最重要的是，社群还会为网红的粉丝带来雪球效应，即粉丝吸引新的粉丝进入社

群，持续巩固粉丝的规模。 

  社群的建立是为了弱化网红的易碎性，建立社群之后，激活粉丝的主体便不再仅仅是是网红本人，还有社群

的维护人员，即便网红出现无法持续经营粉丝的情况，有了社群这道保险，粉丝也不会迅速流失。 

  当建立以网红为中心，社群为载体，内容为纽带的网红价值链时，网红的商业价值便得以凸显和巩固，而这

个时候，作为网红苦心经营的个人品牌资产，无论是卖产品，还是代言广告，抑或者收取会费，都显现出无限的

可能和机会 

 
 


